附件：（竞争性磋商文件）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2年度省级预算绩效评价
二、预算经费
经费上限：人民币壹拾叁万贰仟元整（￥132000.00）
三、项目概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规定、全省“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有关要求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省级专项资金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23〕1号）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开展部门评价，对厅归口预算管理单位提交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进行审核，全面反映上一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和项目实施效果，以及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四、服务内容
      2022年度省级预算绩效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绩效评价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了解评价对象的基本情况、制定评价工作方案、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收集评价资料、核实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依据评价结果撰写评价报告等。
（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规范性审核
对单位提交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形成书面性材料1份。
[bookmark: _Hlk16461016]  五、服务需求
（一）人员要求
1.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组建不少于10人的项目团队，团队应至少包括3名有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项目经验的项目经理；
2.项目团队成员具备中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可的专业资质；
3.项目负责人需具备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从事绩效评价工作3年以上；
4.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必须安排不少于1名本项目专职联络人员，积极配合采购人解决委托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5.工作人员应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工作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及保管工作；
6.工作人员不能胜任采购人工作的，或与被评价单位存在利益关系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调换工作人员。
（二）时间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于2023年5月5日前提交工作成果征求意见稿；
2.成交供应商应于2023年5月10日前提交报告正式稿。
（三）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需对工作过程中获取的资料保密，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漏。
  （四）成果要求
绩效评价完成后应按要求提交成果，主要包括：
1.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审核书面材料1份（包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表）。
2.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1份，结合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分计划类别、分领域对绩效目标进行分析，形成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和指标库。
六、投标人业绩要求
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供应商须具有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项目业绩（含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不含各类审计项目，不含正在实施未结项项目）
   七、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价包含对应服务期与本次绩效评价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食宿、交通费及其他一切不可预测费等，最终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
    八、其他要求及说明
1.服务期限：2023年3月-2023年6月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bookmark: _GoBack]3.结算方式：自服务采购合同签署之日起5日内支付50%的服务费用，其余款项于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规范性审核报告出具之日一次性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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